








《年产 6000 吨塑料管材管件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5 月 23日，四川汉隆管业有限公司根据《年产 6000吨塑料管材管

件项目》（以下简称“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及环评批复文件等相关资料，严格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要求，组织成立了

本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小组，并召开了验收会议，通过会议审查，提出了如

下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项目总投资约 3080万元，总占地面积 2851.2m2，总建筑面积 2800m2；其中：

生产区面积 2200m2，包含成品堆放区面积 400m2；原料库面积 200 m2；循环水

池面积 100 m2；项目建设五条生产线以及废气处理设施、配电房、绿化等其他附

属设施。平均年产 6000吨塑料管材管件。

项目于 2018年 6月委托中科森环企业管理（北京）有限公司编制了环境影

响报告表，2018 年 7 月 6日，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取得了遂宁市安居区环境

保护局下达的环评批复文件（遂安环评函[2018]11号）。项目于 2018年 7月开始

动工建设，并于 2018年 9月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主要变动为部分辅助工程未按环评设计进行，固废治理采取了进一步的

合理有效处置措施。变动后，废水、废气、噪声及固废均无明显加重影响。因此，

认为不属于重大变动情况。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项目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在生产过程中，会使用到设备冷却水，冷却水经

冷却循环水池收集自然冷却后循环使用，不添加阻垢剂，不外排；生活污水依托

遂宁锦丽纺织有限公司原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龙眼井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城镇污水处

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排入琼江河。

（二）废气



项目废气主要包括：原料融化挤出、缠绕过程中挥发的有机废气（VOCs）；

原料上料、混合、破碎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经现场踏勘，项目在各挤出机出

料口处安装集气罩收集有机废气，有机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汇入活性炭吸附箱

进行吸附处理，处理后通过 15m的排气筒排放；在车间内安装排风扇强制通风，

减小原料上料、混合、破碎过程中产生的少量粉尘对环境的影响。

（三）噪声

项目在项目营运期主要噪声源有挤出机、破碎机、牵引机、上料机、缠绕机

等设备，估算本项目噪声值约在 65-85dB(A)范围内。

经现场踏勘，项目各类设备优先选用技术先进的低噪声设备且均设置于生产

厂房内，同时依据各噪声源的声频特性，对各类高噪设备采取了必要的减振、合

理布置等措施，经厂房建筑隔声后，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3类标准。

（四）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生产过程的边角废料、不合格产品、废包装材料、

设备维护保养维修时产生的废劳保用品及废润滑油桶、废气治理产生的废活性炭

以及员工的生活垃圾等。边角废料、不合格产品经收集后厂区暂存，定期委托内

江市东兴区敏敏废品收购经营部代加工后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故无外排；废包

装材料经集中收集后厂区暂存，定期外售物资回收单位；验收调查期间，未发现

废润滑油桶产生情况，要求须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对今后产生的废劳保

用品及废润滑油桶集中收集暂存于暂存间，定期交由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转运处置；验收调查期间未发现废活性炭产生情况，验收要求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相关规定，对今后产生的废活性炭集中收集暂存于危险固废暂置间，定期交由

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转运处置；生活垃圾经袋装后收集到垃圾集中堆放

点，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1.废水治理设施

本项目生活污水依托遂宁锦丽纺织有限公司原化粪池处理达《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龙眼井污水处理厂处



理，做到了合理有效处置。

2.废气治理设施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有组织排放 VOCs的排放浓度均能够达到《四川省

固定汚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 3、表 4 规定的

排气筒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废气实现了达标排放。

3.厂界噪声治理设施

项目采取了对高声设备加装减震垫，厂房建筑隔声等降噪措施。验收监测期

间，项目场界昼夜噪声排放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要求，实现了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项目产生的各种固体废物均能得到合理妥善的处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很小。

（二）污染物排放情况

1.废水

根据现场调查，项目生产过程中循环冷却水经冷却循环水池收集，自然冷却

后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废水依托遂宁锦丽纺织有限公司化粪池（V=10m3）

收集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龙眼井污水处理厂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琼

江，无外排，治理措施切实可行。

2.废气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项目有组织排放 VOCs的排放浓度均能够达到《四川省

固定汚染源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51/2377-2017）表 3、表 4 规定的

排气筒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限值，废气实现了达标排放。

3.厂界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场界昼夜噪声排放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类标准要求，实现了达标排放。

4.固体废物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边角废料、不合格产品经收集后厂区暂存，定期委托内

江市东兴区敏敏废品收购经营部代加工后作为原料回用于生产，故无外排；废包

装材料经集中收集后厂区暂存，定期外售物资回收单位；验收调查期间，未发现

废润滑油桶产生情况，要求须按照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规定，对今后产生的废劳保



用品及废润滑油桶集中收集暂存于暂存间，定期交由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

司转运处置；验收调查期间未发现废活性炭产生情况，验收要求按照危险废物管

理相关规定，对今后产生的废活性炭集中收集暂存于危险固废暂置间，定期交由

四川省中明环境治理有限公司转运处置；生活垃圾经袋装后收集到垃圾集中堆放

点，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固废均采取了合理处置措施，未发现二次污染情

况。

5.污染物排放总量

根据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审核

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中的相关要求，除火电、钢铁、水泥、造纸、印染行

业外，其他行业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依照国家或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及单位产品

基准排放量(行业最高允许排水量)、烟气量等予以核定。

因此，根据核算，项目总量指标为：

项目总量控制指标 单位：t/a

指标类 污染源 总量控制指标

废水 生活污水

化粪池排口
CODCr 0.2175
NH3-N 0.0196

污水处理厂排口
COD 0.0218
NH3-N 0.0022

废气 挤出机
废气量

(Nm3/h)
VOCs 5.184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本次验收监测及检查结果：本项目废水治理措施切实可行；排放废气实

现了达标排放；噪声也能够达到环保规定的功能区要求；各固废均采取了合理可

行的处置方式，未产生二次污染。表明本项目的建设及投运不会对周围地表水环

境、大气环境、声环境等造成明显影响。

六、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对项目验收监测和现场调查、检查结果，工程相应的环保设

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较好地执行了环保“三同时”

制度。项目内部建立了完善的环保管理体系，环保管理制度完善，落实了各类污

染物防治措施。验收监测期间所监测的废气、噪声等均达标排放，废水及固体废

物进行了合理有效的处置。环评报告及批复中提出的环保要求和措施基本得到落

实。因此，验收小组同意本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验收建议

根据本次验收情况，验收小组建议建设单位在本项目日常运行过程中，进一

步做

好以下工作：

1、建立健全环保规章制度，保证环保设施正常运行，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

达标。

2、加强厂区内雨水沟的建设。

附件：《年产 6000吨塑料管材管件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专家组名单

2019年 5月 23日




